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100年第3次廉政會報召開情形摘要表

開會時間/地點 本署第一會議室/100年 11月 16日下午2時30分

主席 王署長進旺

出席委員
本署副召集人崇儀、葉委員一璋、謝委員添進、尤委員明錫、鄭委員

樟雄、陳委員世傑、黃委員肇嘉、黃委員世惟、王委員肇成、周委員

榆林、沈委員慶昌、張委員忠龍、程委員本清、黃委員永傳、謝委員

慶欽、石委員大誠、林委員福安、楊委員新義、尤委員兼執行秘書坤

錠

列席單位(或人員)
本署政風處劉科長家錫、本署政風處翁科長振發、本署政風處許專

員文魁、本署政風處鄭專員大維、本署政風處王專員永昌

議題案件數 專題報告 2案 討論提案 1案 臨時動議 0案

重要議題案由及裁

示(決議)事項

（請以條列簡要敘

明）

業務推動工作報告及專題研討：

一、「本署政風業務報告」─政風處

主席裁示：

（1）本報告准予備查。

（2）二項重點提示如下：

1、對於公職人員財產申報部分，經本署政風處對上年度

89 位申報人資料進行實質審查，仍發現其中部分申

報人之申報資料有誤差，如土地地號變更、面積坪數

錯誤或財產有小部分漏查，雖然這些大多不是故意申

報錯誤，惟仍然要改進並加強宣導。本年度財產定期

申報期間係11月 1日至12月 31日，請各申報義務人

應如期據實申報。

2、近期酒後駕車肇事之刑度業經立法院修法提高，然迄

今仍有少數同仁無視各級幹部一再宣導告誡，仍以身

試法，請政風處針對是類案件確實管制，並提出對策

積極防處，以有效防止類案發生。

二、「執行快速通關措施如何兼顧廉政與效能」─巡防處

謝委員添進：

很佩服海巡署能推動這樣的一個政策，我相信社會民眾對

於這個快速通關措施一定會非常的支持，也是許多漁民所殷切

期盼的。而在本報告中，可以看出報告內容由辦法到對策均有

相互呼應，惟內容多著重在對「人」的查核，而漁船快速通關，

一方面掌握速度，另外一方面利用對安檢人員訓練，以目視方

式檢查，確實是可以達到快速通關之目的，但是部分漁船體積



龐大，建議可以投入高科技器材，以輔助人力檢查之盲點。

主席裁示：

（一）本報告准予備查。

（二）謝委員之意見，請業管單位列入規劃參考。

（三）重點提示如下：

1、由巡防處報告中可知，執行快速通關措施下可能發生

部分問題，因此我們應該積極防止同仁與特定人員不

當接觸而衍生弊端，並且需落實執行評鑑制度，相關

紀錄應確實填報及避免有洩漏個人資料之情事，這些

問題我們都要確實予以防堵。

2、快速通關後，因為部分船隻將因該制度之執行而無需

實施安檢，亦有部分船隻仍需接受安檢，以致容易造

成受檢漁民不滿，因此安檢同仁之執檢態度更應謹慎。

誠如謝委員所言，安檢應配合相關科技裝備，而這部

分本署也已在實行，我們以先進的資訊系統及高科技

裝備，配合情資蒐報等資料，並利用程式分析比對，

置重點於違常漁船，以達到便民並有效提昇本署安檢

效能之目的。

提案討論：

提案：審議「海岸巡防機關獎勵廉潔楷模甄選」

後續執行情形 主席指（裁）示事項，以分辦表函送所屬機關及業管單位，管制

辦理。

註：

1.請主管機關政風機構於對外資訊網設置「廉政會報」專區，並依此格式揭露開會情形、防貪、肅貪      

  相關議案等執行成效或成果報告。

2.本表以2頁為限。

承辦人：王永昌           職稱：專員             電話：02-22399201轉 266882


